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處理原則 
110.01.20 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8 年 6 月 1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7314B 號令修正發布「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8年 12月 27日高市教高字第 10839022100號函訂「高雄市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 

二、重補修方式： 

本校學生於高級中等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各學期學業成績未達及格基準之

科目，得申請重修；課程綱要規定應修習之部定及校訂必修科目，未修習者應補修。轉

學、轉科（學程）學生並得就應修習之部定必修及校訂必修以外科目，申請補修。故本

校辦理學生重修、補修之方式，依下列規定順序為之： 

（一）專班辦理：申請學生人數達十五人以上者，開設專班供學生修讀；每一學分不得少

於六節。 

（二）自學輔導：申請學生未達前款所訂人數者，或開設專班有衝堂之情形，或曾修習該

科目重修專班成績不及格者，得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修讀，並安排面授指

導及教學；每一學分之面授指導及教學節數，屬重修者，不得少於三節，屬補修

者，不得少於六節。每學期報名學科上限為 3 科或 8 學分(轉學生不在此限)。 

（三）隨班修讀：依學生能力及學校排課等因素，安排學生隨其他班級課程修讀。 

三、辦理時間： 

除隨班修讀外，其餘班級以暑假辦理為原則，情況特殊時可延至學期中課餘時間實施。 

四、成績處理： 

（一）本校學生依規定完成重修、補修後，授課老師應辦理成績評量，成績達及格基準之

科目，授予學分，未達及格基準者，不授予學分。其重修、補修後之科目成績登錄，

依下列規定辦理： 

1.重修：達及格基準者，依所訂之及格基準分數登錄；未達及格基準者，就重修前後

成績，擇優登錄。 

2.補修：依實得成績登錄。 

（二）重修、補修各次成績評量所佔比率由各授課老師自行訂定之。 

五、收費標準： 

（一）隨班修讀學生以每學分上滿 18 節，每學分收取 450-550 元。 

（二）重補修專班每節 40 元及考試處理費每科 100 元。 

（三）參加自學輔導重修或補修學生，每學分收費 240 元及考試處理費每科 100 元。 

（四）延修學生繳交重補修學分費，如超過當學年度三年級學生之學雜費繳交數額，則以三

年級學雜費數額為上限。 

（五）實習(驗)材料費每學分收費200元。 

（六）原住民學生、給恤期滿軍公教遺族、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中低收入戶子女及低收入戶子女等已享有學雜費優待補助者，其重修或補修學分費不

再補助，惟中低收入戶子女及低收入戶子女必要時得免(減)收重修或補修學分費。 

（七） 身心障礙學生重修或補修學分之收費事宜，另依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就學費用減免辦法規定辦理。 



六、經費支出： 

(一) 各項收費須依據學校會計程序處理。 

(二) 重修、補修授課鐘點費及自學輔導面授鐘點費由各校依實際狀況發給，惟每節支付

額度比照課業輔導收費標準以 550 元為上限。 

(三) 學生繳交之授課鐘點費，以優先支付教師鐘點費，佔總額 70%為原則；另 30%支用

範圍含業務費、設備費、材料費、行政輔導費、加班費、水電費等，其中行政輔導

費以佔總額 20%為上限，其支付對象，以實際參與重修工作者為限，支領點數依照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行政輔導費支領點數表辦理。 

(四) 考試處理費其支用範圍含命題費(科)、閱卷費(時)、監考費(節)、巡場及收發(節)，

每單位以 550 元為上限，由各校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 

七、學生依下列注意事項辦理相關事宜： 

(一) 學生申請重修、補修或延修經核准並繳費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選、調班或退

費；如因休學、退學、轉學或轉科而需辦理退費者，得比照當年度的「高雄市公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徵收學生費用應行注意事項」中之退費規定辦理退費。 

(二) 學生應依學校隨班修讀、專班重修或自學輔導所規定的繳費期限內繳費，無故逾期

者不予受理；若因特殊理由無法在期限內繳費，亦須於繳費期限截止前至課務組辦

理延期繳費申請，經核准後，始得同意延後繳費，但繳費期限最遲仍以開課一週內

為原則。 

(三) 學生應依校規及課表上課，因故未能到校時，應向任課教師及生輔組辦理請假手續。 

(四) 學生重修或補修期間，其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

者，該科目評量成績以零分計算。但因學生或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所請事假而缺課

之節數，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得不納入計算。 

八、本補充規定未規定者，適用教育部及教育局相關規定。 

九、 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修訂時亦同。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辦理流程 

重補修專班(由教務處統一安排課表) 

 

 

 

 

 

 

 

 

 

 

 

 

 

 

             繳費達 15 人以上                             繳費未達 15 人以上 

 

 

 

                                           

 

 

 

自學輔導(個人申請) 

 

 

   

 

 

 

 

 

 

 

 

 

備註: 經繳費開班確認後，為維護開班權益，如無特殊情形，不辦理退費。 

 

 

教務處統計實

際繳費人數 

開設重補修專班 開設自學專班，授課節數比

照自學輔導（重補修報名

時，未參加報名者不得申請

自學） 

同學得自行尋找授課教師並填寫申請表完成申請 

回收申請表，課務組造冊、出納組製單(學期初

完成)、學生繳費後領取教學日誌開始上課。 

統計各科目申請報名人數 

教務處造冊、出納組製單、

學生繳費後上課 

 

受理學生重補修報名 

 

教務處根據畢業條件和學生

未達及格基準人數安排重補

修課表 

當學期未由教務處統一安排專班的科目，或學生

專班衝堂，或曾修習該科目重修專班成績不及格

者，得開放申請自學輔導。 


